
經濟部水利署第○河川分署 
 

工程保固切結書 

工 程 名 稱  

工 程 地 點  竣 工 日 期 年   月   日 

結 算 金 額 元 驗收合格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保 固 金 額  元 保固期滿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下列工程，自上開驗收合格之日起計算，在保固期限內，如發生局部或

全部損壞時，經查明確係由工作不良、材料不佳所致者得依契約第 16條規定

辦理，承攬人願負完全修復責任，並拋棄先訴抗辯權，特此切結。 

保 固 工 程 項 目 保固年限 
 

 

 

承攬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

 

負 責 人：   

廠  址：   

 1.瀝青混凝土 

(保固起迄日期 年 月 日~ 

年 月 日，保固金○○○元) 

  2 年 

2.水工機械或機電工程 

(保固起迄日期 年 月 日~ 

年 月 日，保固金○○○元) 

  3 年 

3.主體工程項目 

(保固起迄日期 年 月 日~ 

年 月 日，保固金○○○元) 

  5 年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印 

印 


